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半年度跟踪报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码视讯”、“公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对数码视讯2011年度上半年规范运作的情况进行了跟踪，具体情况如下： 

一、数码视讯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公司资源制度的情况  

（一）数码视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数码视讯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郑海涛。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郑海涛直接持有公司 4132.62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8.45%，是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二）数码视讯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

占用公司资源制度的情况  

数码视讯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建立了规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 

保荐人通过访谈相关人员、查阅公司财务报告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相关文件及其他资料后认为：公司较好地执行并完善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情况。  

二、数码视讯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损害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情况  

（一）数码视讯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经理层等组织机构，在董事会下设置了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并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和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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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制度。公司的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九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不少于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监事会由五名

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二名，不少于监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经理层由七

名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  

（二）数码视讯制定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1、公司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细规定了股东大会的召开和表决

程序，包括通知、登记、提案的审议、投票、计票、表决结果的宣布、会议决议

的形成、会议记录及其签署、公告等内容，以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原则，

授权内容明确具体。该规则由董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2、公司制定了《董事会议事规则》，明确了董事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等内

容，以确保董事会落实股东大会决议，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该规则由

董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3、公司制定了《监事会议事规则》，明确了监事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等内

容，以确保监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该规则由监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保荐人认为：公司严格遵循上述各项规则，各组织机构运行情况良好，能够

有效防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  

三、数码视讯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制度的情况  

（一）数码视讯关联交易制度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制度中规定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

《公司章程》中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的内容摘录如下：  

第四十条：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

以上的重大关联交易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有关联关系股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  

“第四十三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

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第四十四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主动向股东大

会申明关联关系并回避表决。股东没有主动说明关联关系并回避的，其他股东可

以要求其说明情况并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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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权部门同意后，可以按照

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中作出详细说明。 

第四十五条 股东大会结束后，其他股东发现有关联股东参与有关关联交易

事项投票的，或者股东对是否应适用回避有异议的，有权就相关决议根据本章程

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2011年度上半年数码视讯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与外部关联方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三）保荐人关于数码视讯关联交易的意见 

保荐人认为：公司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情况良

好，不存在由于关联交易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数码视讯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一）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434号”文核准，公司委托主

承销商国信证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800万股（每股面值1元），

发行价格为每股59.9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677,200,000.00元；扣除承销和保

荐费用、律师费、审计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1,594,845,854.3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

了《验资报告》（利安达验字[2010]第1023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制度。 

截至2011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211,302,262.60元，具体情

况如下表所示： 

银行名称 余额 

华夏银行北京知春支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160,365,053.99 

其中：     （1）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365,053.99 

           （2）人民币定期户（一年）   

           （3）人民币定期户（二年）   

           （4）人民币定期户（三年） 150,000,000.00 

           （5）七天通知存款  10,000,000.00 

北京银行科技园支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400,000,000.00 

其中：人民币定期户（二年） 4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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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中关村支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100,000,298.09 

其中：人民币定期户（二年） 100,000,000.00 

江苏银行北京分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00,000,000.00 

其中：人民币定期户（一年） 300,000,000.00 

浦发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50,000,000.00 

其中：人民币定期户（6 个月） 50,000,000.00 

华夏银行知春支行（软件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

计  936,910.52 

其中：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936,910.52 

民生银行募集资金监管户（鼎点视讯） 200,000,000.00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1,211,302,262.60 

（二）2011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9,484.59 本报告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388.8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298.8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本报告期

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项 目 达到 预

定 可 使用 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是 否

符 合

计 划

进度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数字电视条件接收系

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否 9,812.14 9,812.14 1,053.33 3,277.20 2012-4-30 815.49 是 是 否 

双向数字电视条件接

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否 8,621.84 8,621.84 0 1531.98 2012-4-30  是 是 否 

数字电视增值业务产

品研发项目 
否 6,263.74 6,263.74 1,039.60 4,024.06 2012-4-30 396.70 是 是 否 

市场营销与服务网络

建设项目 
否 6,172.27 6,172.27 1,333.21 1,333.21 2012-4-30     

新一代数字电视前端

系统开发及产业化项

目 

否 8,023.07 8,023.07 1962.73 7007.37 2012-4-30 765.30 是 是 否 

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

验室（北京）有限公司

投资项目 

否 625.00 625.00  625.00 20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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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否 2,000.00 2,000.00  2,000.00      

星际无双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否 500.00 500.00  500.00 2010-8-30     

北京市博汇科技有限

公司 
否 3,000.00 3,000.00  3,000.00 2010-12-31 322.23    

福建新大陆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项目 
否 6,000.00 6,000.00  6,000.00 2010-7-31     

超光网系统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2013-12-31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否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2011-5-26     

合计 - 81,018.06 81,018.06 15,388.87 39,298.82 - 2,299.72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1年3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市场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募

投项目部分实施地点的议案》，决定将原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之一长沙变更为深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投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金的使用情

况 

公司超额募集资金共计 120,591.53 万元，已使用 22,125 万元。其中： 

①2010 年 6 月 4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投资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有限

公司投资项目 625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2000 万元，投资福建新大陆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项目 6000 万

元； 

②2010 年 8 月 2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投资星际无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00 万元； 

③2010 年 11 月 29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投资北京市博汇科技有限公司 3000 万元。 

④2011 年 5 月 10 日，经第二届第十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决定使用募集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

金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鼎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2 亿元用于建设超光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⑤2011 年 4 月 20 日，召经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决定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

金 1 亿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调研、论证新项目和并购项目，剩余超募资金尚未使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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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使用计划，提交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

露。 

投资项目运营中可能

出现的风险和重大不

利变化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1年3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市场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地点的议案》，决定将原募投项目

实施地点之一长沙变更为深圳。此外，2011年上半年公司无其他变更募集资金项

目的情况。  

（四）保荐人关于数码视讯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2011年度上半年，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制度，有效地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情况。  

（五）重要承诺  

1、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郑海涛及其配偶李易南，公司法人股东深

圳市中科远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清华科技园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公司自然人股东王健摄、张怀雨及其配偶李枚芳承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公司法人股东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歌华有线电视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州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及除郑海涛、李易南、王健摄、张怀雨、李枚芳以外的125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郑海涛、宿玉文、张怀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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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王万春、彭秋和、周昕、刘竹雨、罗茁，以及郑海涛的配偶李易南、张怀雨

的配偶李枚芳、张刚的配偶张立新、彭秋和的配偶杨秀英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自己或配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自己或配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人未发生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的同业竞争，郑海涛先生及配偶李易南女士向公司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与公司的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之前，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现在

及将来均不从事与公司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投资、合作经营、实际控

制与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其他任何企业。 

凡是与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机会，都将及时通知并建议公司参与。与公

司的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之前，保证与公司永不发生同业竞争。如若违反上述承

诺或保证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愿意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人未发生违反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  

3、其他承诺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对于公司历史上存在的委托持股，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海涛出具承诺如下：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中对公司委托持股的全部客观事实情况做出了真实、准确、完整的描述，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历史上存在的委托持股已经规

范清理，委托持股涉及各当事方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目前公司股权清晰。

若今后由于委托持股涉及的当事人对股权受让、转让等相关事宜提出质疑或产生

任何纠纷，导致公司股权出现不清晰的情形以至于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

益，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承诺所列情形没有发生。 

五、数码视讯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保荐人通过查阅公司财务报告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文件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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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核查，2011年度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对

外担保或对子公司的担保事项。  

六、其他 

公司于2011年4月-2011年6月期间，存在将公司自有资金用于购买开户银行

短期具有稳定预期收益理财产品的情况，共计购买22次，时间从3天至92天不等；

保荐机构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上述现象后，已要求公司停止购买该类预期稳定

收益理财产品，收回相关资金。截至2011年6月24日，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20笔，

收益70余万元；剩余两笔将分别于2011年7月29日、2011年8月26日到期收回，之

后公司未再出现购买该类预期稳定收益理财产品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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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半年度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孙建华            魏宏林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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